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视像”或“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

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经讨论后对以下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 

一、关于分拆所属控股子公司青岛信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信芯微”）至科创板上市有关事项 

1、公司和青岛信芯微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规定的关于上市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青岛信芯微独立上市将有助于其

进一步深化在产业上下游的综合布局，强化公司的市场及技术优势，推动公司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编制的《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青岛信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

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公司和青岛信芯微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的监管要求，本次分拆上市方案具有商业合理性、必要性，有利于公司突出

主业，增强独立性。 

3、本次分拆后，青岛信芯微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公司亦能保持独立

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分拆上市将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5、本次分拆上市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董事



会审议本次分拆事项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信视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分拆上市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

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分拆上市的总体安排，同意将本次分拆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

事项。 

二、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核心员工参与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持股暨关联交易 

本交易作为青岛信芯微激励计划的一部分，有利于增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青岛信芯微的凝聚力。本交易遵循各方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

程序合法、合规。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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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04月 01日 

 


